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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薛季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永周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掌安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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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484,076,612.96 4,257,245,047.33 2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093,280,834.79 3,813,873,903.31 7.3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0,495,234.06 -1.46% 919,832,361.15 4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3,704,241.20 117.53% 342,614,851.80 4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注） 
10,527,615.37 50.83% 24,952,451.16 -87.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93,143,483.57 112.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2 117.73% 0.2821 40.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42 117.73% 0.2821 40.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 增加 0.96 个百分点 8.65% 增加 1.94 个百分点 

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所扣除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系证券市场投资所产生的收益。

本公司为金融信托业，证券投资（含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之一，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及该公告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的要求，对投资可供出售的金融资

产收益列入非经常性损益，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中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2,154.7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423,537,998.10 
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

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0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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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105,887,466.88  

合计 317,662,400.64 -- 

注：本公司为金融信托业，证券投资（含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公司的日常业务主营业务范围之一，但根据《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及该公告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

要求，对投资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收益列入非经常性损益。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贷款利息收入 
157,299,722.17 

本公司为金融信托业，按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对非金融企业贷

款属于公司主营业务，故收取的贷款利息收入为经常性损益。 

处置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取得的投资收益 
3,425,626.37 

本公司为金融信托业，按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投资交易性金融

资产属于公司主营业务，故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损益为经

常性损益。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9,250,182.01 

本公司为金融信托业，按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投资交易性金融

资产属于公司主营业务，故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为经常性损益。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57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34.58% 420,000,000 0  0 

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 国家 27.14% 329,667,576 0  0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6% 42,000,000 0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9% 25,356,823 0  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 20,026,800 0  0 

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7% 5,670,000 0  0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国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43% 5,279,500 0  0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渝信 其他 0.43% 5,213,38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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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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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金及附加 54,796,592.04 35,315,178.18 55.16% 本期收入增加，相应增加税金。 

业务及管理费 250,124,313.93 149,130,707.04 67.72% 主要是由于业务创新及拓展、人

员增加等原因，工资性费用有所

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56,577,353.42 119,281,800.85 31.27% 主要是本期计提持有至到期投

资资产减值准备 

所得税费用 114,882,685.44 82,271,423.34 39.64% 本期应税所得较上年同期增加，

相应所得税费用增加。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 利 润

表） 

-26,767,899.70 43,974,314.61 -160.87% 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公

允价值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3,143,483.57 -767,025,311.13 112.14% 主要是本期对外发放贷款较上

年同期减少及回购业务到期收

回资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89,908,802.51 42,656,587.20 -1014.06% 主要是本期金融产品投资较上

年同期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34,351,720.13 -36,547,554.59 2109.30% 使用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公司

资金购买今年新发行信托产品。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437,586,401.19 -760,916,278.52 157.51% 前述因素综合影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2012年3月9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316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方式发行不超过2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012年4月，公司向陕

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煤化集团”）和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投控股”）发行了22,000万

股股票，并于2012年4月25日在深交所上市，股票锁定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经过我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实施完毕后，陕煤化集团及西投控股持股分别增加至42,000万股和4,200万股。2015年5月13日，上述股份解除限售可上市流

通。 

上述事项详细披露于2015年5月12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2015年6月，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根据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管理办法》的规定，考虑

到经济下行，当前房地产市场和林权交易市场较为低迷等实际情况，基于审慎性原则，对受让的裕丰公司贷款项目信托受益

权等资产和受让的南方林业贷款项目信托受益权资产分别计提金额为9,319.76万元和5,427.60万元的减值准备，合计为

14,747.36万元。 

该事项详细披露于2015年6月3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4

年11月14日，公司收到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陕国资产权发[2014]220号），该批复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2015年2月28日，公司接到《中国

银监会关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增加注册资本的批复》（银监复[2015]134号）。2015年4月16日，

我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0725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本公司提交的《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

受理。2015年6月23日，我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0725号）（以

下简称“《反馈意见》”）。我公司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同时于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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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公开披露了《关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报告》。2015年9月21日，我

公司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所涉及的部分问题进行了核查和补充说明，并于2015年9月23日公开披露了《关于陕西省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反馈意见的补充回复》。2015年10月14日，我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实际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事项详细披露于2014年11月1日、2014年11月15日、2014年11月18日、2015年3月3日、2015年4月17日、2015年7月

10日、2015年9月23日、2015年10月15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四）2015年4月16日，我公司收到中国银监会《关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特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资格的批复》

（银监复[2015]258号），核准我公司特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资格。 

该事项详细披露于2015年4月17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五）因河南省裕丰复合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丰公司”）未能按期偿还信托贷款，为有效维护信托受益人权益和广

大股东的利益，我公司采取受让信托受益权等方式并提请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7日作出《执行裁定书》，并于2013

年8月9日完成了对裕丰公司等被执行人原提供抵（质）押担保资产等的查封。相关事项详细披露于2013年4月27日、2013年8

月13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目前，公司已按照司法程序先行推进无锡碧波园资产的拍卖工作，以求尽快处置抵押物。待拍卖、变卖程序结束后，

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六）因福建泰宁南方林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林业公司）无法按期偿还信托贷款，为有效维护信托受益人权

益和广大股东的利益，我公司采取了申请强制执行保全资产和受让信托受益权等方式以求妥善解决相关问题。 

     2014年6月12日，我公司收到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泰执委字第13-1号]。目前，公司正在推进

评估等工作。 

该事项详细披露于2014年6月14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七）公司与主要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2006年6月12日，本公司与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签订了《资产委托管理协议》，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

委托公司经营、管理、使用、处置本公司原转让给其的账面价值为239,976,258.19元之资产，处置完毕，其经营、管理、使

用、处置所得归本公司所有。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受托资产239,976,258.19元，已处置资产148,876,810.42元，收回现金131,835,032.14元。此事项

2014年已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上述事项请查阅2006年06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八）公司信托财产与主要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2014年3月，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将信托资金10亿元委托公司贷给第一大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该贷款已到期归还。 

2015年2月13日，A自然人委托公司将信托资金2,000万元贷给第一大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陕西澄

合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2015年3月，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将信托资金30亿元委托公司贷给第一大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陕西省高速公路

建设集团公司 

2009 年 7 月 28 日，原第一大股东陕

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承诺：将

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2009 年 07 月 28

日 
无 

2015 年 4 月 2

日，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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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

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交所有关业

务规则的规定；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后六个月以内暂无通过深交所竞价

交易系统出售 5%及以上解除限售流

通股计划；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交所

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陕国投解除

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

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及以上的，其

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

过陕国投对外披露出售股份的提示

性公告。 

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陕

西省高速公路

集团公司拟豁

免履行原第一

大股东承诺的

议案》，同意提

交 2014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2015 年 4 月 27

日，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

于陕西省高速

公路集团公司

拟豁免履行原

第一大股东承

诺的议案》，股

东大会审议该

议案时，关联股

东陕西省高速

公路建设集团

公司回避表决。

截止目前，陕西

省高速公路建

设集团公司没

有违反承诺的

情形，该承诺已

履行完毕。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为确保本次发行

后陕国投的独立性，陕煤化集团承

诺：作为陕国投的第一大股东期间，

陕煤化集团将继续采取切实、有效的

措施完善陕国投的公司治理结构，并

保证陕煤化集团及其关联人与陕国

投在人员、财务、资产、机构、业务

等方面相互独立。 

2011 年 10 月 31

日 
无 

截止目前，陕煤

化集团没有违

反承诺的情形。 

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为规范本次发行

后陕煤化集团与陕国投的关联交易，

陕煤化集团承诺：（1）在陕煤化集团

成为陕国投第一大股东后，陕煤化集

团将善意履行作为陕国投第一大股

东的义务，不利用陕煤化集团所处的

地位，就陕国投与陕煤化集团或陕煤

2011 年 10 月 31

日 
无 

截止目前，陕煤

化集团没有违

反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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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集团控制的其他公司相关的任何

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故意促使陕

国投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出侵犯

陕国投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

（2）在陕煤化集团成为陕国投第一

大股东后，如果陕国投必须与陕煤化

集团或陕煤化集团控制的其他公司

发生任何关联交易，则陕煤化集团承

诺将促使上述交易的价格以及其他

协议条款和交易条件是在公平合理

且如同与独立第三者的正常商业交

易的基础上决定。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1 月 20 日，为避免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陕煤化集团"）下属西安开源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投资"）

与陕国投在开展金融股权投资领域

可能产生的竞争，陕煤化集团承诺：

（1）如果陕国投正在与一家金融机

构进行投资接洽，在陕国投没正式退

出之前，陕煤化集团将不会与该金融

机构进行有关投资的接洽；（2）陕煤

化集团将通知开源投资，要求其今后

在进行新的金融股权投资时，不控股

其他信托公司；（3）陕煤化集团同意

在符合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

的前提下，各自采取有效的内部公司

治理机制，加强相互间的持续合作，

避免可能导致资源浪费或损毁名誉

的竞争行为。 

2012 年 01 月 20

日 
无 

截止目前，陕煤

化集团没有违

反承诺的情形。 

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4 月 16 日，陕煤化集团承诺：

认购并持有的陕国投股份自陕国投

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 

2012 年 04 月 16

日 

自陕国投本次

非公开发行结

束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 

截止目前，陕煤

化集团没有违

反承诺的情形，

该承诺已履行

完毕。 

西安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16 日，西安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承诺：认购并持有的陕国投股

份自陕国投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2012 年 04 月 16

日 

自陕国投本次

非公开发行结

束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 

截止目前，西安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没有违反

承诺的情形，该

承诺已履行完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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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7 月 8 日，陕煤化集团承诺：

本公司作为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的第

一大股东，现就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减

持情况作出如下确认及承诺：截至本

确认和承诺函出具日，本公司持有上

市公司 420,000,000 股股份，持股比

例为 34.58%。本公司确认，自上市公

司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

议日前六个月（即 2014 年 4 月 30 日）

起至本确认和承诺函出具日，本公司

未减持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自本确认

和承诺函出具日起至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完成后六个月内（以下简称"

承诺期间"），本公司没有在承诺期间

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并承诺在

承诺期间不减持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包括承诺期间因上市公司股份发生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

配股、增发等产生的股份。在上述承

诺期间，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减持

上市公司股份，减持股份所得收益将

全部上缴上市公司，并承担由此产生

的法律责任。如上述承诺期满后依法

发生任何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情形，本

公司将严格按照证券监管机构、证券

交易所等有关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相应

减持操作，并及时履行有关信息披露

义务。本确认和承诺函为不可撤销确

认和承诺，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

力。 

2015 年 07 月 08

日 

自本确认和承

诺函出具日起

至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完成

后六个月内 

截止目前，陕煤

化集团没有违

反承诺的情形。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无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否 

四、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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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

值（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股票 300024 机器人 
29,909,32

3.08 
  331,400 0.05% 

18,790,38

0.00 

-11,088,9

43.08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场

购入 

基金 500038 基金通乾 
2,525,000

.00 
2,500,000 0.13% 2,500,000 0.13% 

3,495,000

.00 

500,000.0

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发起人 

股票 300429 强力新材 7,945.00   500 0.00% 62,115.00 54,3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场

购入 

合计 
32,442,26

8.08 
2,500,000 -- 2,831,900 -- 

22,347,49

5.00 

-10,534,6

43.08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2015 年 04 月 03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

本（元） 

期初持股数

量（股）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002309 中利

科技 

194,999,990.90 13,636,363.00 2.40% 0 0.00% 0.00 211,847,764.59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市场认购 

600248 延长

化建 

71,070,000.00 10,300,000.00 2.17% 0 0.00% 0.00 108,617,744.69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市场认购 

600765 中航

重机 

5,136,477.90     0 0.00% 0.00 3,248,619.05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二级市场

购买 

600312 平高

电气 

11,827,386.04     0 0.00% 0.00 2,353,400.61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二 级 市 场

购买 

002454 松芝

股份 

67,820,381.61 4,377,943.00 1.08% 0 0.00% 0.00 26,829,717.67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二 级 市 场

购买 

600583 海油

工程 

14,864,738.92 1,409,300.00 0.03% 0 0.00% 0.00 -1,987,261.56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二 级 市 场

购买 

600557 康缘

药业 

13,777,237.74 555,700.00 0.11% 0 0.00% 0.00 2,125,300.1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二 级 市 场

购买 

600587 新华

医疗 

2,132,750.39 61,400.00 0.02% 0 0.00% 0.00 972,315.89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二 级 市 场

购买 

300133 华策 7,393,791.89 256,600.00 0.04% 0 0.00% 0.00 1,891,311.74 可供出售 二 级 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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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 金融资产 购买 

600775 南京

熊猫 

9,901,306.43     0 0.00% 0.00 6,292,409.03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二 级 市 场

购买 

600406 国电

南瑞 

9,076,988.07 541,500.00 0.02% 0.00 0.00% 0.00 5,491,571.94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二 级 市 场

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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